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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 

徐工集团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上市保荐书 

 

深圳证券交易所：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3〕1204 号”文核准，徐工集团

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徐工机械”、“发行人”或“公司”）25 亿元可转

换公司债券公开发行工作已于 2013 年 10 月 23 日刊登募集说明书及摘要。发行

人已承诺在发行完成后将尽快办理可转换公司债券上市程序。摩根士丹利华鑫

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或“保荐机构”）认为发行人

申请其可转换公司债券上市完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证券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特推荐其可转换

公司债券在贵所上市交易。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一）发行人概况 

公司中文名称：徐工集团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英文名称：XCMGConstructionMachineryCo.,Ltd. 

注册资本：2,062,758,154 元 

注册地址：江苏省徐州经济开发区工业一区 

办公地点：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驮蓝山路 26 号 

邮政编码：221004 

联系电话：0516–87565621 

法定代表人：王民 

成立日期：1993 年 12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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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徐工机械 

股票代码：000425 

经营范围：工程机械及成套设备、专用汽车、建筑工程机械、矿山机械、

环卫机械、商用车、载货汽车、工程机械发动机、通用基础零部件、仪器、仪

表制造、加工、销售；环保工程施工 

（二）发行人设立情况及其股本结构 

1、发行人设立情况 

发行人系 1993 年经江苏省体改委苏体改生〔1993〕230 号文批准，以徐工

集团作为发起人通过定向募集方式设立，1993 年 12 月 15 日在徐州市工商行政

管理局注册登记，注册资本 9,594.66 万元，当时公司名称是“徐州工程机械股份

有限公司”。 

1996 年 8 月 13 日至 8 月 23 日，经中国证监会证监发审字〔1996〕147 号文

批准，公司向社会公众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2,400 万股，总股本增至 11,994.66 万

股。经深圳证券交易所深证据〔1996〕第 25 号文审核同意，公司股票于 1996 年

8 月 28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证券简称“徐工股份”，证券代码“0425”。 

2、发行人股本结构 

截至 2013年 9月 30日，公司股本总额为 2,062,758,154股，股本结构如下： 

股份类型 数量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8,291,643 0.40 

1、国有法人持股 4,431,180 0.21 

2、其他内资持股 3,823,630 0.19 

其中：境内法人持股 3,676,450 0.18 

  境内自然人持股 147,180 0.01 

3、高管股份 36,833 0.00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2,054,466,511 99.60 

1、人民币普通股 2,054,466,511 99.60 

三、股份总数 2,062,758,154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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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营业务情况 

公司是中国领先的工程机械制造商，从事设计、研发、制造及销售各种优质

工程机械产品。公司主要产品包括起重机械、铲土运输机械、压实机械、路面机

械、混凝土机械、消防机械及其他工程机械。公司其他业务包括外购材料销售和

废料销售等。 

（四）发行人近三年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和主要财务指标 

江苏苏亚金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公司最近三年的财务报告（2010 年

度、2011 年度和 2012 年度）进行了审计，并分别出具了苏亚审[2011]101 号、苏

亚审[2012]294 号和苏亚审[2013]286 号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公司 2013 年

1-9 月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1、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3年9月30日 2012年12月31日 2011年12月31日 2010年12月31日 

资产总计 47,060,372,795.64 45,358,935,029.53 34,713,516,841.37 25,346,591,577.43 

负债合计 28,205,681,141.37 27,835,922,145.12 19,558,671,956.85 13,113,931,148.65 

股东权益合计 18,854,691,654.27 17,523,012,884.41 15,154,844,884.52 12,232,660,428.78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18,542,135,556.48 17,432,931,811.64 15,142,046,396.56 12,223,007,202.29 

少数股东权益 312,556,097.79 90,081,072.77 12,798,487.96 9,653,226.49 

2、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3年1-9月 2012年度 2011年度 2010年度 

营业总收入 18,600,211,199.90 32,132,446,475.86 32,971,069,794.82 25,752,388,447.53 

营业利润 1,194,809,260.20 2,509,902,380.19 3,898,488,981.77 3,309,357,085.49 

净利润 1,103,213,777.77 2,465,778,646.74 3,378,595,294.24 2,927,204,735.27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056,503,041.26 2,466,305,270.14 3,378,628,483.51 2,934,893,412.30 

少数股东损益 46,710,736.51 -526,623.40 -33,189.27 -7,688,67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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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3年1-9月 2012年度 2011年度 2010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6,738,147.54 -3,473,394,692.89 -2,029,756,411.61 682,003,143.25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96,477,321.63 -2,827,125,305.84 -3,109,653,521.58 -787,071,740.75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8,418,012.20 4,899,503,113.31 4,351,614,796.32 4,111,337,599.44 

 

4、主要财务指标 

项目 
2013年9月30日/ 

2013年1-9月 

2012年12月31日

/2012年度 

2011年12月31日

/2011年度 

2010年12月31日

/2010年度 

流动比率 1.83  1.70 1.71 1.62 

速动比率 1.48  1.39 1.30 1.17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口径）（%） 54.78  54.48 50.18 38.90 

资产负债率（合并报表口径）（%） 59.94  61.37 56.34 51.74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年） 1.32
注
  2.22 4.55 8.23 

存货周转率（次/年） 2.84
注
 3.74 4.08 4.21 

总资产周转率（次/年） 0.54
注
 0.80 1.10 1.2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91  15.30 24.45 40.52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

资产收益率（%） 
- 13.61 24.09 40.2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每股净资产

（元） 
8.99  8.45 7.34 5.93 

每股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元） 0.02  -1.68 -0.98 0.33 

每股净现金流量(元） -0.47  -0.67 -0.39 1.93 

注：2013 年 1-9 月的应收账款周转率、存货周转率和总资产周转率为年化比率。 

二、申请上市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情况 

1、发行数量：250,000 万元（2,500 万张） 

2、发行价格：按票面金额平价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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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可转换公司债券的面值：人民币 100 元/张 

4、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250,000 万元 

5、发行方式：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向发行人原股东优先配售，原股

东享有优先认购权之外的余额及原股东放弃优先认购权的部分采用网下对机构

投资者发售和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原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在网下和网上预设的发行数量比例为 50%：50%。

根据实际申购结果，对网上和网下预设的发行数量之间进行适当回拨，以实现

网上申购中签率不低于网下配售比例情况下趋于一致的原则。 

6、配售比例：原股东优先配售 962,032张，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3.85%；优先配

售后的部分通过深交所系统网上发行为 97,780张，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0.39%；通过

网下对机构投资者定价配售发行数量为 23,940,188 张，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95.76%。 

三、保荐机构对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上市合规性的说明 

（一）本次上市的批准和授权 

1、本次发行上市的内部批准和授权情况 

本次发行于 2013 年 3 月 23 日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于 2013 年 4 月 11 日取得江苏省国资委关于本次发行的“苏国资复〔2013〕40 号”

的批复同意；于 2013 年 4 月 18 日经公司 2012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本次发行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3〕1204 号”文核

准。 

3、发行人本次上市尚待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查并核准。 

（二）本次上市的主体资格 

1、根据江苏省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发行人依法设

立，其设立已获得必要的批准和授权。公司具有本次上市必要的主体资格。 

2、依据经由江苏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年检的公司《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并经

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适当核查，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认为，发行人依法有效存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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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根据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需要终止的情形。 

（三）本次上市的实质条件 

发行人符合《证券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上市条件： 

1、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期限为一年以上； 

2、可转换公司债券实际发行额不少于人民币 5,000 万元； 

3、申请可转换公司债券上市时仍符合法定的公司债券发行条件； 

4、发行人 2013 年三季度报告已于 2013 年 10 月 30 日公告，经营业绩及盈

利能力符合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发行条件。 

四、保荐机构是否存在可能影响公正履行保荐职责情形的说明 

截至 2013 年 4 月 9 日（发行人 2012 年度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保荐机构

关联方 MorganStanley&Co.International.PLC 持有发行人 1,161 股股份，占发行人

总股本的 0.000056%；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管理公司旗下深证 300 指数增强型证

券投资基金持有发行人 65,664 股股份，占发行人总股本的 0.003183%。除上述情

形外，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不存在下列情形： 

（一）保荐机构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持有发行人或其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股份的情况； 

（二）发行人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持有保荐机构或其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股份的情况； 

（三）保荐机构的保荐代表人及其配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拥有发

行人权益、在发行人任职等情况； 

（四）保荐机构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与发行人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相互提供担保或者融资等情况； 

（五）保荐机构与发行人之间的其他关联关系。 

综上，保荐机构不存在可能影响公正履行保荐职责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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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保荐机构按照有关规定应当承诺的事项 

（一）作为发行人的保荐机构，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已在证券发行保荐书中

做出如下承诺： 

1、保荐机构已按照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对发行人及其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进行了尽职调查、审慎核查，同意推荐发行人证券发行上市，

并据此出具发行保荐书。 

2、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符合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有关证券发行上市的

相关规定。 

3、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4、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及其董事在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中表达意见

的依据充分合理。 

5、有充分理由确信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与证券服务机构发表的意见不

存在实质性差异。 

6、保证所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及保荐机构的相关人员已勤勉尽责，对发行人

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进行了尽职调查、审慎核查。 

7、保证本发行保荐书、与履行保荐职责有关的其他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8、保证对发行人提供的专业服务和出具的专业意见符合法律、行政法规、

中国证监会的规定和行业规范。 

9、自愿接受中国证监会依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采取的监

管措施。 

（二）本保荐机构承诺，自愿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的规

定，自证券上市之日起持续督导发行人履行规范运作、信守承诺、信息披露等义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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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保荐机构承诺，将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对推荐证券上

市的规定，接受证券交易所的自律管理。 

六、对发行人持续督导期间的工作安排 

事项 安排 

(一) 持续督导事项 
自本次发行结束的当年及其后一个完整会计年度对发

行人履行持续督导义务 

1、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完善防止大

股东其他关联方违规占用发行人资源

的制度 

根据《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

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精神，协助发行人制订、执

行有关制度 

2、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完善防止高

管人员利用职务之便损害发行人利益

的内控制度 

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协助发行人制定有关制度并实施。 

3、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完善保障关

联交易公允性和合规性的制度，并对

关联交易发表意见 

督导发行人的关联交易按照《公司章程》、《关联交易决

策制度》等规定执行，对重大的关联交易本机构将按照

公平、独立的原则发表意见 

4、督导发行人履行信息披露的义务，

审阅信息披露文件及向中国证监会、

证券交易所提交的其他文件 

关注并审阅发行人的定期或不定期报告；关注新闻媒体

涉及公司的报道，督导发行人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5、持续关注发行人募集资金的使用、

投资项目的实施等承诺事项 

定期跟踪了解项目进展情况，通过列席发行人董事会、

股东大会，对发行人募集资金项目的实施、变更发表意

见 

6、持续关注发行人为他人提供担保等

事项并发表意见 
督导发行人遵守《公司章程》等规定 

（二）保荐协议对保荐机构的权利、

履行持续督导职责的其他主要约定 

保荐机构可以依法对发行人、其子公司、分支机构、关

联机构、联营机构及其发起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进行尽职调查、审慎核查；保荐机构应督导发行人履行

有关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信守承诺和信息披露等义务，

审阅信息披露文件及向证监会、证交所提交的其他文

件；保荐机构提醒并督导发行人提供与保荐工作相关的

文件、根据约定及时通报有关信息；根据有关规定，保

荐机构应对发行人违法违规行为事项发表公开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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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项 安排 

（三）发行人和其他中介机构配合保

荐机构履行保荐职责的相关约定 

对于保荐机构在持续督导期内提出的整改建议，发行人

应会同保荐机构认真研究核实后并予以实施；对于保荐

机构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可能存在违反违规行为或

其他不当行为，其他中介机构出具的专业意见可能存在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等违法违规或者其他

不当情形，保荐代表人在履行持续督导职责过程中受到

非正当因素干扰或发行人不予以配合的，发行人应按照

保荐机构要求做出说明并限期纠正；保荐机构对中介机

构出具的专业意见存有疑义的，中介机构应做出解释或

出具依据 

（四）其他安排 无 

七、保荐机构和相关保荐代表人的联系地址、电话 

保荐机构：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保荐代表人：李德祥、王欣宇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100 号上海环球金融中心 75 楼 

电话：021-20336000 

传真：021-20336040 

八、保荐机构认为应当说明的其他事项 

无其他应当说明的事项。 

九、保荐机构对本次可转债上市的推荐结论 

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认为：徐工集团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本

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上市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

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发行人可转换公司债券具备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条

件。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同意保荐发行人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在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并承担相关保荐责任。 



        徐工机械上市保荐书 

 

（本页无正文，为《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徐工集团工程机械股

份有限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上市保荐书》的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 

签名 

 

                                    

    李德祥                王欣宇 

年    月    日 

保荐机构法定代表人

签名 

 

               

    王文学 

年    月    日 

 

 

 

 

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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